
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2 月 12 日，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格尔木市拉陵灶

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项目

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东南侧约 60km处，工程总占地面积 5000m2，

建筑面积为 2653.5m2。2011 年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格尔木市拉陵

灶火铁矿建有 4 条破碎生产线，在运营过程中工序繁琐、设备老化、用工量大。

企业计划对破碎生产线进行改建，将原有 4 条破碎生产线拆除，在此基础上新

建一条破碎生产线，原矿处理量为 50 万 t/a。项目总投资为 2048.78万元，建设

规模为年处理铁矿原矿石 50 万 t，主要建设内容为改建一条破碎生产线，项目

共有员工 30 人，全年工作 225 天，每天 3班，每班 8小时工作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3月，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同意青海昆龙伟业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备案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项目代

码：2205-639202-04-01-927312。于 2023 年 1 月委托青海申喆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了《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于同年 6月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下达了关于《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

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项目于 2023年 4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 8月建设完成。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无未解决

的环境问题及投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308.78万元，环保投资 138万元，占总投资的 5.9%。



（四）验收范围

主体工程：破碎粗选车间及破碎生产线；

辅助工程：上料口、出料口；

公用工程：供水系统、供配电、排水系统；

办公及生活设施：办公室；

储运车间：危废暂存间；

环保工程：废气处理设施（洒水降尘、雾炮除尘、集气罩、脉冲布袋除尘器）、

噪声治理措施、固废处置措施（危废暂存间、生活垃圾桶）。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对照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本项目

生产地点、性质、规模、主要建设内容、配套工程均未发生变化。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对比，本项目实际建设

过程中未产生新污染物，与原环评相比，项目未存在大气、废水排放口的增加，

未加重周边环境影响，项目生产工艺、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

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与环评相比，项目实际将原有选厂旁破碎站进行拆除后，在矿山开采区周边

改建破碎站，可直接由运输车辆从矿山拉运原矿石至改建的破碎站上料，在破碎

筛分后直接拉运粗精矿石至选厂进料口，根据现场核实，项目生产过程中破碎站

上料口及出料口满足即运即处理，即处理即运。且企业在上料及出料过程中采用

雾炮对车间降尘，场地周边硬化并洒水降尘，对运输车辆加盖防风抑尘网，项目

实际实施，减少了原料堆场及粗精矿堆场的建设，避免了在堆场堆放过程由大风

天气造成的粉尘影响，减少了对周边环境无组织废气的产生，减少了环境影响。

故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不属于重大变动。

综上所述，本项目涉及的建设内容变动情况均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建设

内容均与环评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在破碎筛分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在产尘节点配置喷淋

设施降尘，喷淋水全部耗损，不外排。即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旱

厕，定期清掏，不外排。



（二）废气

项目实际选矿厂废气主要为破碎生产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气为破碎粉尘、筛分

粉尘、上料粉尘、出料粉尘及汽车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道路扬尘等

为减轻粉尘污染，在粗碎和中碎产尘点设置密闭集气罩+MC150 脉冲布袋

除尘器（效率为 99.7%）+经 1 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G1）；在细碎和筛分产

尘点设置密闭集气罩+MC840 除尘器脉冲布袋（效率为 99.7%）+经 1 根 15 米

高排气筒排放 G2）。

原矿上料过程中采用雾炮降尘措施，经调查上料口设置三墙一顶，项目生产

过程中破碎站上料口及出料口满足即运即处理，即处理即运。且企业在上料及出

料过程中采用雾炮对车间降尘，出料口周边硬化并洒水降尘，对运输车辆加盖防

风抑尘网。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破碎机、圆锥破碎机、振动筛、风机、带式运输机、

运输车辆等。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消声隔音措施，同时加设隔声板、减振台

和消声器等。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收尘灰、设备维修产生的废机油、废油

桶、生活垃圾。

破碎、筛分等工序布袋除尘器收集的收尘灰，经收集后统一外售处理；生活

垃圾依托企业现有垃圾收集设施，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运营期产生设备维修后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桶和含机油的废弃零部件等危险

废物，分类储存在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选厂现有危废暂存间（面积为

15m2）废油采用油桶(铁质、塑料油桶)收集存放，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统

一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根据检测单位现场监测，2023年 10月 10日及 10月 11日验收监测期间，

有组织排放废气中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满足监测结果均满足《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28661-2012）中表 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浓度限值。

（2）噪声

2023年 10 月 10日及 10月 11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东、南、西、北

侧环境噪声昼间检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 1 中 3 类标准要求。项目厂界东、南、西、北侧环境噪声

夜间检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3类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项目废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监测达标，固废处

置合理。本工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

建项目”执行了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审批手续齐全，履行了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按“三同时”要求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

运行正常。经现场踏勘和采样监测，各项环保设施均已按照环评结论和环评批复

的要求得到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到位，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完善运行记录。

（2）危废暂存间贮存设施运行期间，应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的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保存。

（3）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程运行污染治理设施，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正

常运行和维护，完善运行记录，加强对废气处理系统进行日常运行的管理和维护，

确保污染物排放能长期稳定达标。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验收人员信息表。

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2月12日，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格尔木市拉陵灶火铁矿破碎干抛生产线改建项目竣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对照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本项目生产地点、性质、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对比，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未产生新污染物，与原环评相比
	与环评相比，项目实际将原有选厂旁破碎站进行拆除后，在矿山开采区周边改建破碎站，可直接由运输车辆从矿山
	综上所述，本项目涉及的建设内容变动情况均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建设内容均与环评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在破碎筛分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在产尘节点配置喷淋设施降尘，喷淋水全部耗损，不外排。
	（二）废气
	项目实际选矿厂废气主要为破碎生产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气为破碎粉尘、筛分粉尘、上料粉尘、出料粉尘及汽车运
	为减轻粉尘污染，在粗碎和中碎产尘点设置密闭集气罩+MC150 脉冲布袋除尘器（效率为99.7%）+经
	原矿上料过程中采用雾炮降尘措施，经调查上料口设置三墙一顶，项目生产过程中破碎站上料口及出料口满足即运
	（三）噪声
	（四）固体废物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排放情况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项目废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监测达标，固废处置合理。本工程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七、后续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青海昆龙伟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